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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吴区 2024年财政决算（草案） 

的报告 

——2025 年 8 月 29 日在区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吴宏达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人民政府的委托，现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新吴区 2024 年

财政决算（草案）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4年财政决算情况 

2024 年，全区财税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

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决策部署，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

质增效的要求，坚决贯彻高质量发展理念，有效应对超预期因

素影响，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财

源建设取得实效，重点支出保障有力，财税改革有序推进，预

算约束和绩效管理不断强化，财政运行整体呈现平稳态势。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 年，全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5.9 亿元，完成调

整预算的 100.2%，同比增长 1.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217.4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同比下降 6.3%，税收收入占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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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81.8%。 

2024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2.2 亿元，与上年持平，

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 

2．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 年，区本级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7 亿元，同比下

降 2.4%，加上中央和省、市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园

街板块上解收入、一般债务转贷收入等 91.3 亿元，区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总收入 238.3 亿元，完成年度调整预算的 102.3%。 

2024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26.2 亿元，同比

增长 2.9%，加上上解中央和省、市支出，对园街板块补助支出，

一般债券还本支出等支出 107.2 亿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

支出 233.4 亿元，完成年度调整预算的 100.2%。 

总收入和总支出相抵后的余额 4.9 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3.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全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024 年年初余额 10.4 亿元，当年

动用 1.5 亿元，年末余额 8.9 亿元。其中，区本级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2024 年年初余额 3.4 亿元，当年动用 0.9 亿元，年末余

额 2.5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169.2 亿元，其中，

当年征收收入 66.3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2.5 亿元，专项债券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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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收入 59.3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收入 12.7 亿元，上年结余 19.8

亿元，调入资金 8.6 亿元。 

2024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153.5 亿元，其中，

区级直接列支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0.5 亿元，上解支出 1.5

亿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61.5 亿元。 

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 15.7 亿元。 

2.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 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141.3 亿元，完成

年度调整预算的 99%，其中，当年征收收入 45.4 亿元，上级补

助收入 2.5 亿元，下级上解收入 0.5 亿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59.3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收入 12.7 亿元，上年结余 20.9 亿元。 

2024 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127.4 亿元，完成

年度调整预算的 92.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

支出 47 亿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支出 1.5 亿元，新增

专项债券安排支出 12.7 亿元，专项债券利息支出 2.9 亿元，污

水处理费安排支出 0.4 亿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60.4 亿元，上

解支出 1.5 亿元，补助下级支出 0.6 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安

排的支出 0.4 亿元。 

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 13.9 亿元，结转下年用于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支出和存量债务化解，符合政府性基金结余结转管

理相关规定。 

（三）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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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末，全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377.5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限额123.7亿元，专项债务限额253.8亿元。 

2024年，省、市下达我区再融资债券81.2亿元，全部用于

置换存量到期债务。2024年省、市下达我区新增专项债券12.7

亿元，其中棚改债10.7亿元，专项用于棚改建设项目投入；城

乡债2亿元，专项用于公共卫生、老旧小区改造等建设项目投

入。2024年全年共收到地方政府债券93.9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21.9亿元，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专项债券72亿元，纳入政

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2024年末，全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75.1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123.7亿元，专项债务251.4亿元，均在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以

内。 

（四）“三公经费”、会议费和培训费情况 

2024年，区本级三公经费支出合计1536.5万元，同比减少

30.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经费277.2万元，同比减少16.7万元；

公务接待经费481.2万元，同比减少4.4万元；公务用车经费

778.1万元，同比减少9.3万元。此外，会议费671.2万元，同比

增加33.1万元；培训费1430.1万元，同比减少378.1万元。 

（五）实施绩效管理情况 

1.开展事前绩效论证，提升资金质效。一是不断强化重大

政策、重大专项资金预算事前绩效论证，节省财政资金超2000

万元。二是加大部门专项资金预算重点绩效论证力度，开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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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绩效论证，规范预算资金编制和管理，节约资金近2亿元。 

2.依托预算一体化系统，强化项目支出中期绩效监控。及

时分解下达中期项目、部门绩效监控任务，由预算单位对中期

绩效完成情况进行自评，找准未达序时进度原因，强化项目支

出绩效线上监控，实现预算绩效一体化管理。 

3.强化事后评价和结果运用。选取民生类专项，从政策出

台、预算管理、资金使用合规性等方面着手，对政策执行、预

算资金使用等开展重点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与下年度预算安排

挂钩，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二、2024年财政决算的主要特点 

2024 年，财政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区

委区政府各项决策部署，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用好财政政

策空间，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大

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主动担当、攻坚克难，有力支持全区经济

社会平稳发展。 

（一）坚持迎难而上，财税收入保持稳中有进。 

2024 年新吴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65.9 亿元，同比增

长 1.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217.4 亿元，连续三年实现财税收

入规模保持全市第一、全省县市区第三的目标任务；我区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规模占全市比重 22%，对全市贡献份额较上年提升

0.1 个百分点，为财政可持续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二）统筹安排资金，全力支持现代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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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焕新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聚力打

造“6+2+X”现代产业集群，安排增投资、促消费、稳外贸、优

产业、育人才等区级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重大项目、重点企

业增投资、稳外贸、促发展；助力区级产业政策精准实施，安排

产业扶持资金支持一批重大科技项目；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

安排各类人才专项资金。 

（三）强化政治责任，切实守牢债务风险底线。 

落实省市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要求，定期召开全区债务管理

工作会议，强化主体责任，债务风险等级继续保持在黄色中低风

险区间。 

（四）发挥财政职能，全面提升助企纾困质效。 

贯彻落实国家出台的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在延续执行已经出

台的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加大力度推动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

和先进制造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落地见效。密切关注上级政

策导向、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方向和惠企资金动向，找准政策争取

方向和路径，争取上级惠企资金。 

（五）深化国企改革，打造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 

贯彻实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三年行动，持续推进区属国企布

局结构调整，搭建“功能区+开发公司”运营模式，完成所有功

能园区国企整合提级管理。紧密围绕高新区现代产业集群布局，

通过参股子基金+直投的方式，持续为高新区引入社会资本和产

业资源，提升产业招引资源集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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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财政国资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在区

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监督下，积

极履行财政职能，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务

实的作风，扎实做好各项财政国资工作，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